
附件1：

广西财经学院相思湖校区南宁市石埠河段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初步

设计服务采购（重）项目询价采购报价单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及服务内容

广西财经
学院相思
湖校区南
宁市石埠
河段环境
综合整治
工程项目
建议书、
可行性研
究报告、
详细勘察
及地形测
量、初步
设计服务
采 购
（重）项
目

（一）建设地点：
南宁市石埠河。
（二）建设规模：
南宁市石埠河广西财经学院相思湖校区段及学校至邕江出口段进行治

理。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整治、泵房建设等，从而达到河道防洪治涝标
准，使流域内不受内涝洪水的困扰。

（三）采购内容：
广西财经学院相思湖校区南宁市石埠河段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议

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初步设计服务采购（重）项
目服务。

（四）上限控制价：
项目建议书：人民币  (  大写  )  贰万贰仟元整  （小写）¥  2.2      万  元。  
可行性研究报告：人民币  (  大写  )  肆万  伍  仟元整  （小写）¥4.  5      万  元。  
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人民币  (  大写  )  玖万  伍  仟元整  （小写）¥9  .5      万  

元。
初步设计：人民币  (  大写  )  壹拾叁万柒仟元整  （小写）¥13  .  7      万  元。  
共计：人民币  (  大写  )  贰拾玖万玖仟元整  ，(小写) ¥29.9      万  元  。
（五）服务周期：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六）成果编制周期：
1.自收到开始编制通知之日起，15日历天内完成项目建议书编制；2.

完成本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后，20日历天内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3.
勘察及地形测量在收到开始勘察测量通知之日起，30日历天内完成勘察及
地形测量内容。4.初步设计自收到开始设计通知之日起，30日历天内完成
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

（七）成果要求：
1.满足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规划，行业现行规范、规程

及标准等要求。2.满足发改部门、评审单位、业主的相关规定。3.所有材
料，纸质一式捌份，图纸（图片要求pdf格式、cad要求dwg格式）等电
子文档刻成光盘一式贰份。

（八）款项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不设预付款。
（二）项目建议书获发改部门批复后，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之

日起14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项目建议书编制服务费成交金额的100%。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发改部门批复后，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

票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费成交金额的
90%。

（四）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经报相关部门及业主审核合格之后，自收
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之日起 14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详细勘察及地形测
量服务费成交金额的70%。

（五）初步设计经报相关部门及业主审核合格之后，自收到成交供应
商合格发票之日起 14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初步设计服务费成交金额的



70%。
（六）竣工验收结束，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之日起 14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支付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初步设计服务
费至成交金额的100%。

（七）若无法进行下一阶段工作，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发改部门批复两
年后、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经报相关部门及业主审核合格两年后、初步设
计经报相关部门及业主审核合格两年后，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之日
起14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
初步设计服务费至成交金额的100%。

（九）承包方式：
总价包干（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本、人工费、

材料费、管理费、专家评审费、开办费、税金、青赔及场地费、利润等所
有费用）。

（十）履约保证金：
（一）成交供应商自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起 7日历天内按成交金额的

5%缴纳履约保证金（如为中小企业，则履约保证金比例为2%），否则将取
消其成交资格。

（二）履约保证金的形式：支票、汇票、本票、银行保函、银行转账
等非现金方式。

（三）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必须涵盖本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
报告均获发改部门批复的时间段。

（四）本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自成交供应商提交返还申请材料之日
起14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履约保证金（无息）。

（五）本工程若无法进行下一阶段工作或者无法竣工验收，在完成阶
段的成果满足要求满两年后，自成交供应商提交返还申请材料之日起 14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履约保证金（无息）。

（六）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期限内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违约的，履约保
证金不予退还。

（七）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广西财经学院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宁明秀西路支行
银行账号：611957485481
（十一）、责任与义务
（一）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完成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初步设计的，从应完成日期的次日
起计算，超过 5日历天，业主有权解除合同，不退还成交供应商履约保证
金。因业主原因，成交供应商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的，编制周期顺延，不
增加费用。

（二）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逾期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初步设计的，视为违约，成交供应商每日按成交金
额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上限不超过成交金额的百分之五。

（三）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成交供应商提交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初步设计经反复修改仍无法满足业主要求
的，业主有权解除合同，已完成的成果归业主所有，业主不退还成交供应
商履约保证金。

包干价：
项目建议书编制服务费：人民币（大写）：                 （小写）: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费：人民币（大写）：                 （小写）:
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服务费：人民币（大写）：                 （小写）:
初步设计编制服务费：人民币（大写）：                 （小写）: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详细勘察及地形测量、初步设计编制服务费合计：人民
币（大写）：                 （小写）:



备注：
1. 报价人对服务内容已经完全知晓，本次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
本、人工费、材料费、管理费、专家评审费、开办费、税金、青赔及场地费、利润等所
有费用。
2. 本次报价为包干报价，期间不做任何价格调整。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日期：


